正宁县张刘公路改建项目（一标段）“7·30”

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30日，县政府接到张刘公路改建项目（一标段）机械伤害事故报告后，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常务副县长为组长，分管交通运输工作的副县长、县应急管理局局长为副组长，应急、公安、交通、纪委监委等部门相关人员为成员的正宁县张刘路改建项目（一标段）“7·30”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深入事故现场和相关单位，采取现场勘验、走访询问、调阅资料等形式对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以及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经过、原因、性质及事故报告救援情况和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进行了全面调查，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确定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S501线五顷塬至三嘉公路（张村至刘家店段）改建工程2024年12月30日由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庆市发改〔2024〕336号），2025年2月28日由市交通运输局对施工图设计批复（庆市交建字〔2025〕2号），2025年4月2日取得庆阳市交通运输局开工许可开始实施。路线起点位于正宁县湫头镇张村村，经三嘉乡东庄村、后坡村、狼牙洼村，终点位于甘陕交界处蔡头湾，路线设计全长26.045公里。项目批复预算总投资7144.345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K0+000～K12+290段采用原四级公路技术标准，路基宽度为6.5米；K22+570～K22+880段采用四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为20千米/小时，路基宽度为7.5米；K12+290～K22+570段、K22+880～K26+045段均采用三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为30千米/小时，路基宽度为7.5米；路面结构采用6厘米厚中粒式沥青混凝土面层（AC-16）+18厘米厚水泥（5%）稳定碎石基层+18厘米厚全深式冷再生/厂拌冷再生（掺入30%碎石、水泥掺量4%）。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分别签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同时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五方签定了《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了各方安全管理责任。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该工程建设单位为正宁县交通运输局，法定代表人姚某某，2025年4月1日成立由副局长师某某任办公室主任的张刘公路改建项目（一标段）办公室，主要承担工程相关手续办理，协调解决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落实工程安全管理和监理措施，确保项目质量及安全。

（二）施工单位基本情况

该施工单位为甘肃正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宁分公司。甘肃正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4月26日，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凤凰大境东北角26号商铺，经营范围包括公路工程、桥梁工程、房屋建筑、市政工程、水利工程、铁路工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石油化工工程、机电工程、通信工程、环保工程、园林绿化、送变电工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预拌商品混凝土生产与销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劳务分包；供水服务（不含自来水供应）。甘肃正德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投资4家公司，具有46处分支机构。其中正宁分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1日，位于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长乐南路，公司营业执照、建筑资质证、安全生产许可证齐全有效，法定代表人、安全负责人王某持有安全员B证，负责经营管理正宁片区业务。S501线五顷塬至三嘉公路（张村至刘家店段）改建工程一标段项目部为项目开工时组建，目前项目经理、安全员、施工员、技术员、质检员、材料员、资料员齐全，项目经理宋某某持有二级注册建造师资格证、安全生产管理B证，安全负责人李某持有安全管理C证。

（三）监理单位基本情况

该工程监理单位为甘肃隆辉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25日，具有公路工程监理乙级资质，法定代表人孟某某，总经理孟某某。S501线五顷塬至三嘉公路（张村至刘家店段）改建工程监理办成立于2025年4月，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高某，监理员王某某、李某某、黄某某、安某，监理资质证书齐全有效。

三、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一）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情况

甘肃正德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宁分公司设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公司主要负责人王某任组长，负责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公司制定了安全检查、教育培训、例会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20多个，并逐级建立了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例会，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专门的安排部署。

项目部也成立了安全管理小组，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签定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各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制定了机械设备使用技术规范等各岗位操作规程和施工方案，并经常性地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落实新参加工作人员三级教育培训制度和安全技术交底制度。日常安全生产由安全负责人李某对各施工部位进行跟踪检查管理。
（二）监理单位安全监管情况

甘肃隆辉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与正宁县交通运输局签定监理合同后成立了工程监理办，并对工程监理办各项工作进行了专门的安排部署，与各监理人员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了各岗位监理职责。制定了巡查、抽查、检查各项监理规章制度，定期不定期对工程监理工作进行检查。现场监理办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员对工程进行了日常巡查、抽查、检查。4月2日S501线五顷塬至三嘉公路（张村至刘家店段）改建工程开工后，对作业人员进行了专门的安全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同时召开安全专题会议，对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进行了专门的安排。每周组织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例会，对生产安全进行安排部署。
（三）建设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S501线五顷塬至三嘉公路（张村至刘家店段）改建工程自工程开工后，县交通运输局多次组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安全工作，并经常开展巡查，发现问题随时向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告知，多次参加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庆阳自然村组道路建设督导帮扶工作组组织的联合检查。事发当天（2025年7月30日）建设单位全天上班时段在工地施工作业区巡回检查未发现异常情况。
（四）行业监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县交通运输局作为交通运输行业监管部门，下设安全股，负责对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督查检查，坚持每季度由县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姚某某主持召开全县交通运输系统安全生产例会，分析研判安全风险隐患，传达学习各级领导关于安全生产指示批示和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截止事故发生时，已召开全县交通运输系统安全生产会议4次，安全生产知识培训会1次，开展在建公路工程安全检查2次。该工程4月开工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姚某某先后4次对该工程进行综合性检查。县交通运输局项目办具体负责S501项目工程建设及工程安全管理，交通运输局项目办管理人员先后30余次对该工程进行安全质量检查，项目办主任19次深入施工现场督查安全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施工企业立即整改到位。

四、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30日下午18时10分左右，甘肃正德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宁分公司承建的张刘公路改建项目（一标段）工程项目部料场下班后，料场作业人员关某某（男，汉族，身份证号：622825197008022****）私自冒险进入料仓使用电锤清理料仓壁及搅拌机叶片上凝结的三合土料渣，在清理过程中拌合机内搅拌叶片发生惯性转动，关某某下半身被卷入搅拌叶片内，腿部、臀部、腹部被严重夹伤，发生事故。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施工企业现场管理人员立即拨打120、119救援电话，组织现场人员立即施救。县交通运输局接报后，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7月30日18时20分许，受伤人员从拌合机内被救出，18时30分左右，湫头卫生院救护人员抵达现场，将受伤人员送往正宁县人民医院抢救，施工单位派员全程陪同。经正宁县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伤者于23时10分许死亡。
（三）事故报告情况

7月30日19时5分许，县应急局值班室接县交通运输局事故报告后，立即对事故进行核实，20时左右，以电话形式向市应急局值班室、县委、县政府值班室报告事故情况。随后以书面形式向市应急值班室和县委、县政府值班室进行了报告，同时通过应急值班系统、生产安全事故直报系统进行了初报。23时30分许，接县交通运输局报告，伤者经县医院抢救无效于23时10分许死亡，县应急局随即向市应急局值班室和县委、县政府值班室进行了事故续报，同时通过应急值班系统、生产安全事故直报系统进行续报。

（四）事故人员伤亡情况

该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关某某，男，汉族，生于1970年8月2日，现年55岁，身份证号62282519700802****，正宁县三嘉乡关家川村响台组人，农民，全家五口人，妻子、两个儿子、女儿和本人。

（五）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正德公司当即组织项目部相关人员与死者亲属就死者安葬、事故赔偿、家属安抚等进行了协商，7月31日上午11时双方达成协议，并取得家属谅解，出具谅解书。8月1日死者运回原籍，8月3日安葬。

五、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死者安全意识不强，风险辨识不够，下班后私自违规冒险进入料仓作业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甘肃正德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宁分公司，对张刘公路改建项目部安全管理不到位，项目部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不深入，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强，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致使作业人员安全常识缺乏，违反操作规程，冒险作业，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2.正宁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单位、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单位监管不力，未及时发现和纠正施工单位安全教育管理问题，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违反操作规程，违规冒险作业；施工单位安全教育管理不到位；建设部门、行业监管部门监督管理不力造成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关某某，料场作业人员。对潜在安全风险认知不足，违反操作规程，违规冒险作业，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之规定，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遇难，免予追究。

2.李某，项目部安全负责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不扎实，针对性不强，效果不明显，从业人员安全常识欠缺，风险辨识能力不足，违规冒险作业。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之规定，履职尽责不到位，负直接管理责任。建议由甘肃正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内部管理制度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

3.宋某某，项目部经理。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组织领导不力，审核把关不严，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②之规定，履职尽责不到位，负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由甘肃正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内部管理制度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

4.王某，甘肃正德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宁分公司负责人。对下属项目部安全管理不到位，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
（三）项
之规定，履职尽责不到位，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县应急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之规定，给予罚款1.3万元的行政处罚。

5.师某某，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县交通运输局驻张刘公路（一标段）改建项目办主任。对施工单位日常监督管理不够，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建议向县交通运输局作出书面检查，书面检查经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会议审定通过后报事故调查组。
（二）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甘肃正德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宁分公司，事故发生单位，对张刘公路改建项目部安全管理不到位，项目部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不深入，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四十四条
第一款之规定，负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县应急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
之规定给予罚款10万元的行政罚款。

2.正宁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单位，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单位监管不力，未及时发现和纠正施工单位安全教育管理问题，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建议向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报事故调查组。

3.甘肃隆辉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工程开工后，对作业人员进行了专门的安全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同时召开安全专题会议，对工程建设安全管理进行了专门的安排。日常监理到位，事故发生在下班之后，不在监理职责之内，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七、防范措施

（一）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县交通运输局要立即召开全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深刻总结汲取事故教训，分析事故原因，查找工作漏洞，迅速在全系统开展警示教育，举一反三，警钟长鸣，真正达到一处出事故、万处受教育的目的，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二）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县交通运输局要立即在全系统组织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指定专人负责，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建立健全排查记录和隐患台账，形成闭环管理。要重点突出在建工程危险性较大作业场所、作业环节的检查力度，发现问题紧盯不放，督促彻底整改，同时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确保安全生产。

（三）加强宣传教育培训。县交通运输局要充分利用专题培训、以会代训、播放事故专题片、以案说法等形式，加强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切实提高广大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同时要加大考核力度，对经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坚决杜绝上岗。

（四）及时报送整治情况。整治结束后，县交通运输局要认真总结，形成书面报告，务必于10月30日前将整治情况报县政府，并抄报县安委办。县安委会将成立联合督查组，对整治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对整治走过场、没有到达预期效果的要责令限期“补课”，并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正宁县张刘公路改建项目（一标段）

“7·30”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5年9月28日
�《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组织或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④《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